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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BioDlink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東曜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75）

自願性公告

本公告由東曜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
願作出。

本公司注意到本公司股份價格及成交量出現不尋常變動。經進行合理的內部
審閱後，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確認，於本公告日期，其並不知悉任何須予
披露以避免本公司證券出現虛假市場的未披露重大不利發展、營運變動、風險
事件或任何其他資料，或任何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
部須予披露的內幕消息。

由藥明合聯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藥明合聯」）就本公司股份提出的自願性全面
現金要約已於2026年3月完成。業務、系統及團隊的整合工作正穩步有序推進。
於2026年5月，本集團與藥明合聯訂立一項有條件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將於
截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向藥明合聯（「CDMO主服務協議」）提供有
關生物偶聯藥物及其相關成分的合同開發及製造組織 (「CDMO」)服務，從而為
可持續業務增長提供基礎。借助藥明合聯的成熟平台，本集團將在質量控制能
力、過往記錄及全球客戶資源獲取方面實現全面升級。該CDMO主服務協議須
經股東於即將於2026年6月11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有關更多詳情，請
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5月26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2026年5月26日的股東
通函 (「本通函」)。誠如通函所披露，CDMO主服務協議預期將全面盤活本集團
的現有產能，並提升其產能使用效率。該CDMO主服務協議將使本集團能夠獲
取並借助藥明合聯成熟的全球客戶網絡、供應鏈基礎設施、先進的技術知識、
營運最佳實踐及監管合規體系，同時貢獻本集團自身在抗體偶聯藥物（「ADC」）
開發及製造方面的專業能力。預期此舉將促進本集團內部資源的整體高效整
合，釋放控股平台的協同價值，並最終為股東創造最大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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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行業保持強勁增長勢頭，這一點在2026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年會
上所展示的臨床數據中得以體現。尤其是，針對新型差異化靶點的多款下一代
ADC，在邁向潛在同類首創創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此外，ADC+PD-1聯合
療法現已獲批用於一線治療，進一步鞏固了ADC作為不可或缺治療成分的地
位。因此，經驗證的靶點範圍不斷擴大，以及新型ADC管線的持續推進，正推動
對CDMO服務的外包需求不斷上升，為本集團的可持續業務擴展奠定了堅實基
礎。憑藉此行業增長其領先平台的支持，本公司保持穩健的基本面，並對業務
的長期前景充滿信心。本公司將繼續推進完成後的整合工作，加強核心業務，
並維護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

本公司將在必要時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證券及期貨
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及╱或其他適用法律法規的披露要求作出進一步公告。

股東、其他證券持有人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東曜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李錦才博士

香港，2026年6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錦才博士；非執行董事為席曉捷先生；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樊欣先生、Ulf Grawunder博士及胡朝紅博士。

* 僅供識別


